
信息披露

2021/7/6

星期二

A15

Disclosure

(

上接

A14

版

)

传真号码：021-50105180

互联网网址：http://www.srcb.com

电子邮箱：ir@srcb.com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

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结

汇、 售汇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行历史沿革

（一）本行设立情况

本行系根据国务院批准的 《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经中国银监会和上海市政府批准，由原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14 家区（县）联社、219 家基层信用社共 234 家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

机构改制而来。

1、本行的筹建

根据国务院 《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3〕15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

见》（国办发〔2004〕66 号）的文件精神，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报请审批〈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请

示》。

2005 年 2 月 21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海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银监复〔2005〕58 号）。 根

据批复，经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中国银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对《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报请审批〈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请示》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已报经国务院同意，原则同意上

海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05 年 3-4 月，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各区（县）农村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分别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和各区（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其辖区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新设合

并方式整体改制为一家农村商业银行性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对原农村信

用合作社进行解散清算。改制方式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合并改制完成后，注

销原信用社法人资格，所有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承继。

2005 年 5 月 10 日，按照筹建工作的要求，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筹备工作小组，筹备工作小组在上海市政府、上海银监局和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具体负责领导、协调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的各项筹备工作。

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聘请了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年报审计和清产核资， 聘请了上海

万隆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两家会计师事务所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对上海市

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整体资产评估。2005年 7月 26日，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备工作小组、 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签署

了《净资产确认书》。 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全辖

终结清算后的净资产分配如下： 全辖汇总所有者权益为 -9,674,458,529.73

元，扣减股金 288,499,866.49 元和公益金 213,334,930.17 元后，可供

分配的所有者权益为 -10,176,293,326.39 元； 全辖合并所有者权益为

-9,743,384,129 . 73 元 ， 扣 减 股 金 219,574,266 . 49 元 和 公 益 金

213,334,930.17元之后，可供分配的所有者权益为 -10,176,293,326.39元。

为达到在零净资产基础上改制的计划，在上海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

支持下，原农信社进行了优质资产置入和不良资产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1）为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

专项票据操作办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点省（区、

市）的农村信用社（包括新组建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定向发行专

项票据，用以置换其不良贷款和历年挂账亏损。 2005 年 12 月 1 日，本行和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协议

书》， 专项票据发行金额按照原农信社 2002 年末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 50%

核定，为 21.22 亿元。 根据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条款，本行受托全权处置置换出

的不良贷款，委托期与票据期限相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不收取委托费，处置

不良贷款的各项费用由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承担，委托期满，不良贷款的处置

所得也归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所有。 2008 年 1 月，本行按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提

交了专项票据兑付申请。 2008 年 3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审核批准了本行

的兑付申请，本行已满足票据兑付的考核要求。 2008 年 4 月 1 日，本行收到

全额票据兑付资金。

（2）为帮助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的

顺利进行，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保值储蓄补贴办法〉的通知》

（财金〔2003〕123 号），对参加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的省（区、市）中

1994 年至 1997 年期间有年度经营亏损的农村信用社，国家财政将补贴其在

1994 年至 1997 年期间实付的保值贴补息。本行于 2005 年、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收到财政部下划的保值储蓄补贴 549 万元、549 万元和 548 万元，共

计 1,646 万元。

（3）为支持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05 年向本行注入

现金 10 亿元和土地使用权 45.11 亿元，共计 55.11 亿元。 上海房地产估价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出

具了《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置换土地价格评估（农业用地）》（沪房

地师估（2005）估字第 3394 号）、《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置换土地

价格评估（工业用地）》（沪房地师估（2005）估字第 3395 号）和《上海市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置换土地价格评估 （住宅用地）》（沪房地师估

（2005）估字第 3396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总价值 451,058 万元。2005 年 4

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协调下，本行完成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有关程序。

此外，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账务处理方式相对原始，累积了定期存款应付

利息超额计提款 26.74 亿元。

综合考虑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以及定期存款应付利息

超额计提款， 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零净资产基础上改制的计划基本实

现。

由于历史原因， 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社员股东持股状况不尽一

致，难以总体平衡，最终采用全数清退老股，重新向原农信社社员股东和新股

东定向发行的方式募集股份，根据银监合 61 号文的规定，原社员股东具有优

先认购的权利。 2005 年 6 月 20 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备工作小组制定了

《定向募股说明书》，向满足本行股东资格的原社员和新股东定向募集股份，

每股面值为 1 元，平价发行。2005 年 6-7 月，各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最

终定向募集 30 亿股，股份由三部分组成：原社员发起人以原农信社股金认购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数额；原社员发起人新认购的股份数额；新发起人

认购的股份数额。

2005 年 7 月 28 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备工作小组向中国银监会提交

了 《关于筹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沪农商行筹发

〔2005〕5 号），申请筹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8 月 4 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出具《关于筹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办发〔2005〕179 号），同意筹建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8 月 13 日，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万会业字（2005）第 1738 号）。 根据验资报告 ，截至 2005 年 8 月

13 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

计 3,000,294,306.00 元，其中法人股东共有 221 户，持有 2,246,758,000

股，占股本总额的 74.88%；自然人股东共有 23,860 户，持有 753,242,000

股， 占股本总额的 25.11%； 另有暂时无法确认身份的原农信社社员股金

294,306.00 元。 对于无法确认身份的原农信社社员股金，根据银监合 61 号

文的有关规定， 将其打包折算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筹） 的资格股， 共计

294,306 股，占股本总额的 0.01%，作为打包股进行管理，其中法人单位 29

户，持有 56,000 股，自然人 5,759 户，持有 238,306 股。

2019 年 5 月 20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

资复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9）第 E00126 号），对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万会业字（2005）第 1738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复核。 经审

验，截至 2005 年 8 月 13 日，本行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与上述验资报告中

表述的内容一致。

2005 年 8 月 15 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建工作的报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

会和第一届监事会。同日，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05 年 8 月 16 日，上海市黄浦区第二公证处出具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公证书》（〔2005〕 沪黄二证经字第

783 号）。

2、本行的开业

2005 年 8 月 17 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筹备工作小组向中国银监会提交

了 《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请示》（沪农商行筹发

〔2005〕12 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的筹建工作已全部完成，申请开业。

2005 年 8 月 19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2005〕217 号），同

意本行开业，并核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行开业的同

时，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所辖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与农村信用合作

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本行的债权债务；同意各董事任职资格，核准董

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及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2005 年 8 月 22 日，上海市政府出具《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府发改审〔2005〕第 005 号），同意设立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8 月 23 日， 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10000100729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294,306.00 元。

（二）历次股本变更情况

本行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类别 户数（户）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法人单位 221 2,246,758,000 74.88%

自然人 23,860 753,242,000 25.11%

打包股 1 294,306 0.01%

总计 24,082 3,000,294,306 100.00%

本行设立时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300,000,000 10.00%

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300,000,000 10.00%

1 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300,000,000 10.00%

4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200,000,000 6.67%

5 上海市上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150,000,000 5.00%

5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150,000,000 5.00%

7 上海山鑫置业有限公司 一般法人股 60,000,000 2.00%

8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60,000,000 2.00%

9 上海青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50,000,000 1.67%

10 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 一般法人股 36,000,000 1.20%

合计 1,606,000,000 53.53%

1、2007 年 9 月，注册资本由 3,000,294,306 元增加至 3,745,685,776

元

2006 年 7 月 21 日，本行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经营班子开展我行与澳新银行战略合作前期工作的议案》。 在上海市

政府、上海银监局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尽职调查和多轮商务谈判，本行拟定了

增资扩股暨引进澳新银行为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方案，形成了《入股协议》《技

术支持协议》和《业务合作协议》三份法律文件。

2006 年 11 月 20 日，本行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批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暨引进外国战略投资

者的议案》，并批准了《入股协议》《技术支持协议》和《业务合作协议》项下

的交易。

2006 年 11 月 21 日，本行与澳新银行签署入股协议，澳新银行将以每股

2.66 元的价格认购本行股份 745,391,470 股， 交割完成后占本行总股本的

19.90%。

2006 年 12 月 14 日，本行召开了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批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暨引进外国战略投

资者的议案》。

2007 年 3 月 30 日，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咨询评估报告书》（沪万隆评咨字 （2007）第

13 号）。 评估基准日为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结论为本行的整体企业净

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57,725 万元， 折合每股 1.86 元。 201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整

体资产咨询评估报告〉（沪万隆评咨字（2007）第 13 号）之复核报告》（沪

财瑞业字（2019）第 5050 号）。 经复核，未发现重大影响最终评估结果的事

项。

2007 年 8 月 20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入股的批复》

（银监复〔2007〕356 号），同意本行以增资扩股方式吸收澳新银行入股，入

股后持有总股本的 19.90%。

2007 年 9 月 17 日，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万会

业字（2007）第 1149 号），验资结果为：（1）截至 2007 年 9 月 17 日，本行

已收到澳新银行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745,391,470.00 元，为货币资金出资；

（2） 未查见不符合 《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2006 年第 3 号令）中有关新入股法人股东投资资格规定的事项。

2019 年 5 月 20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

资复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9）第 E00126 号），对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万会业字（2007）第 1149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复核。 经审验，截

至 2007 年 9 月 17 日， 本行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与上述验资报告中表述

的内容一致。

2007 年 9 月 21 日和 2007 年 10 月 15 日， 本行分别召开 2007 年第一

次临时董事会和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订〈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银监复〔2007〕474 号），同意本行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3,000,294,306.00 元增加到人民币 3,745,685,776.00 元。 2007 年

11 月 13 日，上海银监局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批复》（沪银监复〔2007〕673 号），核准本行章程修改。

2008 年 1 月，本行在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于 2008 年 2 月 14 日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

2 、 2010 年 12 月 ， 注 册 资 本 由 3 , 745 , 685 , 776 元 增 加 至

5,000,000,000 元

2010 年 5 月 21 日，本行召开了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通过了《关

于提请批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初步方案的议案》，拟

定了本次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和工作安排。

2010 年 7 月 30 日，本行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批准公司定向募股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我行注册资本、住所及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议案》， 进一步明确了本次定向募股方案及新老股东认购

意向。

2010 年 8 月 25 日，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万隆

评报字（2010）第 106 号）。 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评估结论为

本行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425,491 万元，折合每股 6.48 元。

201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万隆评

报字（2010）第 106 号）之复核报告》（沪财瑞业字（2019）第 5051 号）。经

复核，未发现重大影响最终评估结果的事项。

2010 年 8-10 月，本行以评估作价分别与澳新银行、上海国际集团、上海

国资经营、上海国际资管、深圳市联想科技园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太平洋寿险和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合社等 8 名投资者签署了股

份认购协议。

2010 年 10 月 11 日， 本行召开了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 通过了

《关于提请批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最终方案的议

案》，确定了最终的评估结果、发行价格以及新老股东认购情况。

2010 年 10 月 27 日，本行召开了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方案及增加注册资本的议

案》，即由澳新银行、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资经营、上海国际资管、深圳市联

想科技园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寿险和上海市青浦

区供销合作联合社按照每股 6.48 元的价格分别认购 254,608,530 股、100,

460,714 股、100,460,714 股、50,230,357 股、286,553,909 股、245,000,

000 股、200,000,000 股和 17,000,000 股。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上海银监局出具《关于同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定

向增发股份方案及核准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沪银监复〔2010〕947 号），

同意（1）本行此次定向增发股份方案，定向增发总股份为 1,254,314,224

股普通股；（2）同意深圳市联想科技园有限公司认购本行 286,553,909 股，

认购后持有本行股份比例为 5.73%；澳新银行本次增资后持有本行的股份比

例由 19.90%上升至 20.00%。

2010 年 12 月 27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

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0） 第 426 号）。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3

日，本行已收到 8 家企业缴纳的新增出资合计人民币 8,127,956,171.52 元，

其中股本合计人民币 1 , 254 , 314 , 224 元 ， 资本公积合计人民币

6,873,641,947.52 元。

2011 年 1 月 25 日和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海银监局分别出具了《关于

同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沪银监复

〔2011〕55 号）和《关于核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

（沪银监复〔2011〕329 号）。

2011 年 2 月，本行在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发行股份的认购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 原持股比例 增持股份

认购后

持股数

认购后持股比例

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8.01% 100,460,714 400,460,714 8.01%

2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00 8.01% 100,460,714 400,460,714 8.01%

3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50,000,000 4.00% 50,230,357 200,230,357 4.00%

4 澳新银行 745,391,470 19.90% 254,608,530 1,000,000,000 20.00%

5 深圳市联想科技园有限公司 - - 286,553,909 286,553,909 5.73%

6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 245,000,000 245,000,000 4.90%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200,000,000 200,000,000 4.00%

8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 - 17,000,000 17,000,000 0.34%

合计 1,254,314,224 2,749,705,694 54.99%

3 、 2017 年 6 月 ， 注 册 资 本 由 5 , 000 , 000 , 000 元 增 加 至

8,000,000,000 元

2017 年 5 月 4 日和 2017 年 5 月 24 日，本行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本行 2016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2016 年末，本行资本公积为 8,111,058,187.72 元，以总股

本 50 亿元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6 股的比例，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转

增 30 亿股，合计转增 30 亿元，转增后总股本为 80 亿股，转增后资本公积为

5,111,058,187.72 元。

2017 年 6 月 16 日，上海银监局出具《上海银监局关于同意上海农商银

行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批复》（沪银监复〔2017〕254 号），同意本行将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元，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 亿元变更为人

民币 80 亿元。

2017 年 6 月 29 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

《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7）第 00310 号）。 验资结果为截至 2017 年

6 月 29 日，本行已将资本公积人民币 30 亿元转增股本，转增时已调整财务

报表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2017 年 7 月，本行在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

4 、 2018 年 12 月 ， 注 册 资 本 由 8 , 000 , 000 , 000 元 增 加 至

8,680,000,000 元

2018 年 2 月 1 日和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行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定向募股的初步方

案。 本行股东大会同时授权本行董事长担任组长的增资扩股工作小组，在相

关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增资扩股相关的事宜。

2018 年 5 月 14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

信评报字（2018）沪第 0008 号）。 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评估结

论为本行合并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5,572,700.00 万元，

折合每股 6.97 元。 201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东非同比例增资所涉及其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2019）第 1088 号），追溯评估基准

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行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5,572,700.00 万元，折合每股 6.97 元。

2018 年 7-9 月，本行分别与沪杭甬高速、国盛资产、上海山鑫置业有限

公司、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伟龙企业有限公司、上海顺脉贸易有

限公司、上海社会福利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轻工

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等 9 名投资者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2018 年 7 月 17 日，本行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定向募股的具体方案。 2018 年 9 月 14 日，本行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就定向募股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审议通过了最终方案，由沪杭甬高

速、国盛资产、上海山鑫置业有限公司、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伟龙

企业有限公司、上海顺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社会福利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申

迪（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按照每股 6.97

元的价格分别认购 7,350 万股、11,637 万股、1,980 万股、1,800 万股、900

万股、790 万股、600 万股、35,770 万股和 7,173 万股。

2018 年 11 月 7 日，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出具《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关

于同意上海农商银行定向募股方案及核准相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沪银保监

（筹）复〔2018〕52 号），同意（1）本行定向募股整体方案，定向增发股份

6.8 亿股， 增加股本 6.8 亿股；（2） 国盛资产通过定向募股的方式认购本行

116,370,000 股股份，投资后合计持有本行 474,047,514 股股份，占本行总

股本的 5.46%；（3） 沪杭甬高速通过定向募股的方式认购本行 73,500,000

股股份， 投资后合计持有本行 465,500,000 股股份， 占本行总股本的

5.36%。

2018 年 1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14 号），核准本行定

向发行不超过 680,000,000 股新股。

2018 年 12 月 27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

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8）第 00545 号）。 验资结果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本行已定向增发股份 680,000,000 股，股票发行收入总额及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均为人民币 4,739,600,000.00 元。 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68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059,600,000.00 元。

2019 年 2 月 25 日，上海银保监局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沪银保监复〔2019〕177 号），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80 亿元变更为人民币 86.8 亿元。

2019 年 3 月，本行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并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发行股份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股）

原 持 股

比例

增持股份（股） 认购金额（元）

认 购 后 持 股 数

（股）

认购后持股

比例

1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392,000,000 4.90% 73,500,000 512,295,000 465,500,000 5.36%

2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

有限公司

357,677,514 4.47% 116,370,000 811,098,900 474,047,514 5.46%

3

上海山鑫置业有限

公司

105,600,000 1.32% 19,800,000 138,006,000 125,400,000 1.44%

4

东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96,000,000 1.20% 18,000,000 125,460,000 114,000,000 1.31%

5

上海伟龙企业有限

公司

48,000,000 0.60% 9,000,000 62,730,000 57,000,000 0.66%

6

上海顺脉贸易有限

公司

42,183,208 0.53% 7,900,000 55,063,000 50,083,208 0.58%

7

上海社会福利发展

有限公司

32,000,000 0.40% 6,000,000 41,820,000 38,000,000 0.44%

8

上海申迪（集团）有

限公司

- - 357,700,000 2,493,169,000 357,700,000 4.12%

9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 - 71,730,000 499,958,100 71,730,000 0.83%

合计 680,000,000 4,739,600,000 1,753,460,722 20.20%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两

家法人新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新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新增股东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8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

摘要签署之日， 注册资本为 2,045,065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5601172662，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南路 88 号 10 楼，

法定代表人为杨劲松。 经营范围为：旅游、文化、娱乐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

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展服务；酒店管理；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开发

建设、工程建设与管理；设备安装（除特种设备）；投资咨询（除经纪）；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于 1990 年 5 月 28 日成立，截至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注册资本为 7,084.275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310000132211168J，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张杨路 1308 号 303 室，法定代表人为王长林。 经营范围为：承包轻工业对

外工程、项目，三来一补和利用外资业务，经营机械设备及国内商品批发零售

（除国家专项规定外），国际劳务合作，承接对外项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产

品加工、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和国内其它业务，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三）本行股份转让情况

1、报告期内的股份转让

报告期内， 本行共发生 1,720 笔股份转让， 累计转让 1,640,766,664

股。 其中，协议转让 896 笔，累计转让 1,620,984,664 股；继承 701 笔，累计

转让 16,323,200 股；司法裁判 117 笔，累计转让 2,796,800 股；赠与 6 笔，

累计转让 662,000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笔、股

年份

协议转让 继承 司法裁判 赠与 总计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2018 719

456,253,

208

377 9,256,800 62 1,445,200 3 640,000 1,161 467,595,208

2019 150

427,484,

600

266 5,025,600 52 1,207,600 3 22,000 471 433,739,800

2020 27

737,246,

856（注）

58 2,040,800 3 144,000 - - 88 739,431,656

总计 896

1,620,984,

664

701

16,323,

200

117 2,796,800 6 662,000 1,720

1,640,766,

664

注：2020 年 7 月 14 日， 久事集团受让上海国际集团持有本行的

413,484,285 股股份，受让上海国际资管持有本行的 320,358,571 股股份，

合计受让 733,842,856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8.45%。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

意向书“第五节 本行基本情况” 之“三、本行的股本和股东情况” 之“（三）

本行主要股东情况” 之“7、股东资格情况” 之“（6）本行股东持股比例超限

的整改情况” 。

本行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本次发行上

市的申请，申报前 12 个月（2018 年 6 月 2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本行

共发生 1,488 笔转让，累计转让 491,805,000 股。其中，协议转让 829 笔，累

计 476,844,800 股；继承 544 笔，累计 11,854,400 股；司法裁判 109 笔，累

计 2,443,800 股；赠与 6 笔，累计 662,000 股。 本行历次股权转让类别包括

协议转让、继承、司法裁判及赠与四种类别，其中协议转让定价依据为协商确

定或根据政府批文执行，司法裁判定价依据为根据司法文书进行确定，继承

和赠与不涉及定价依据。

申报前 12 个月，本行通过股份受让新增法人股东 1 名，为太平人寿，具

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3 月 14 日，本行收到深圳市联想科技园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本行

部分股份的申请，称其因经营管理需要，拟出让持有的本行 414,904,000 股

股份给太平人寿，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2,862,837,600 元，转让价格在评估

价格基础上参照市场情况确定。 同日，本行收到太平人寿的申请，称其为了适

度增持优质金融股权，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获取长期收益，拟受让深圳市联

想科技园有限公司所持本行上述股份。

受让股份时，太平人寿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入股本行的资格。 2019

年 4 月 11 日，本行已向上海银保监局报送《上海农商银行关于备案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受让深圳市联想科技园有限公司所持本行部分股权事项的

报告》（沪农商行发〔2019〕14 号）履行备案程序。

太平人寿于 1984 年 11 月 17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

日 ， 注册资本 为 1,003,000 万 元 人 民 币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000710928436A，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2801、2803A、2804 室，29-33 层， 法定代表人为程永

红。 经营范围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

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

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太平人寿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太平人寿与本行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太平人寿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申报前 12 个月，本行通过股份受让新增自然人股东共计 1,045 人，新股

东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新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

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新股东与本行

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的共计 47 人， 上述存在关联关系股东主要因同时继

承 / 受让等原因存在关联关系。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所持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无偿划转

的通知》（沪国资委产权〔2020〕110 号），要求将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本行

413,484,285 股股份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国际资管持有的本行 320,358,

571 股股份，合计 733,842,856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8.45%，无偿划转至

久事集团。

2020 年 6 月 3 日，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资管与久事集团签署了《上

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久事（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约定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际资管将合计持有的本行 733,842,856 股

国有股无偿划转至久事集团。

2020 年 7 月 2 日，上海银保监局出具了《上海银保监局关于同意上海农

商银行股权变更的批复》（沪银保监复〔2020〕355 号），同意上海久事（集

团）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的 413,484,285 股股份，

受让上海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行的 320,358,571 股股份， 合计受

让 733,842,856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8.45%。

2020 年 7 月 14 日，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资管与久事集团完成了相

关股份的交割。

久事集团于 1987 年 12 月 12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

日 ， 注册资本 为 6,00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00013221297X9，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28 号，法定代表

人为过剑飞。 经营范围为：利用国内外资金，城市交通运营、基础设施投资管

理及资源开发利用，土地及房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体育与旅游经营，股权

投资、管理及运作，信息技术服务，汽车租赁，咨询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久事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2、报告期外的股份转让

报告期外（自本行设立之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共发生

1,554 笔股份转让，累计转让 2,717,479,591 股。 其中，协议转让 1,223 笔，

累计转让 2,431,637,145 股；继承 290 笔，累计转让 8,162,500 股；司法裁

判 30 笔，累计转让 1,930,000 股；公司注销、合并或分立 5 笔，累计转让

275,548,446 股；赠与 6 笔，累计转让 201,500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笔、股

年

份

协议转让 继承 司法裁判

公司注销、 合并或

分立

赠与 总计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200

5

- - - - - - - - - - - -

200

6

198 7,248,000 - - - - 1 1,000,000 - - 199 8,248,000

200

7

243

58,265,

000

4 69,500 1 30,000 - - - - 248 58,364,500

200

8

108

24,484,

000

8 162,000 1 50,000 - - - - 117 24,696,000

200

9

314

10,132,

500

17 528,500 2 100,000 - - - - 333 10,761,000

201

0

70

157,662,

905

26 684,000 1 50,000 1 5,000,000 2 1,500 100

163,398,

405

201

1

19 1,921,000 21 538,000 3 66,000 - - - - 43 2,525,000

201

2

6

150,604,

000

38 1,150,000 3 110,500 - - 1 50,000 48

151,914,

500

201

3

11

55,781,

530

35 741,000 3 1,130,000 - - 2 100,000 51 57,752,530

201

4

37 5,341,000 19 476,000 2 60,000 2 46,000,000 - - 60 51,877,000

201

5

56

125,653,

060

43 933,000 3 60,000 1

223,548,

446

- - 103

350,194,

506

201

6

54

24,195,

500

39 1,128,000 5 202,000 - - - - 98 25,525,500

201

7

107

1,810,

348,650

40 1,752,500 6 71,500 - - 1 50,000 154

1,812,222,

650

总

计

1,

223

2,431,

637,145

290 8,162,500 30 1,930,000 5

275,548,

446

6 201,500

1,

554

2,717,479,

591

三、本行的股本和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股本及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本行股东总数为 24,636 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户、股、%

股东类别 股东户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法人股东 213 7,401,168,318 85.27

自然人股东 24,422 1,278,535,200 14.73

其中：社会自然人股东 19,429 849,004,750 9.78

职工自然人股东 4,993 429,530,450 4.95

打包股 1 296,482 0.0034

合计 24,636 8,680,000,000 100.00

本行在 2005 年改制成立时，根据银监合 61 号文的规定，将存在无法确

认身份、无法联系等情况的原农信社股本金打包折算为本行的资格股，计入

注册资本，形成了“打包股” 。 本行设立时，打包股股本为 294,306 元，共计

5,788 户。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2005〕217 号），本行设立时包括打包股在内

的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已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自 2006 年至 2014 年，本

行打包股累计共退股 48 户，退股股数共计 109,005 股，由本行直属工会委

员会职工保障基金受让承接，除此以外未发生其他转让。 其后至今，未发生打

包股股东退股或转让的情况。 因本行 2017 年按照每 10 股转增 6 股的比例

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本行打包股剩余股份总数为

296,482 股，约占总股本的 0.0034%，共计 5,740 户。

（二）本次发行前后的本行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本行总股本为 8,680,000,000 股 。 若本次发行

964,444,445 股，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9,644,444,445 股，按照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本行股本情况预测，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股本情况变

化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800,000,000 8.29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800,000,000 8.29

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800,000,000 8.29

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733,842,856 8.45 733,842,856 7.61

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000 6.45 560,000,000 5.81

6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474,047,514 5.46 474,047,514 4.92

7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465,500,000 5.36 465,500,000 4.83

8 其他法人股东 2,767,777,948 31.89 2,767,777,948 28.70

9 自然人股东 1,278,535,200 14.73 1,278,535,200 13.26

10 打包股 296,482 0.0034 296,482 0.0031

11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 - 964,444,445 10.00

合计 8,680,000,000 100.00 9,644,444,445 100.00

（三）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最高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持有本行股份前十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0 9.22

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733,842,856 8.45

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000 6.45

6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474,047,514 5.46

7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465,500,000 5.36

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14,904,000 4.78

9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 357,700,000 4.12

10 览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0 3.87

合计 5,741,994,370 66.15

注：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上海国际集团持有本行 67,990,000 股，占

本行总股本的 0.78%，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国资经营和上海国际资管分别持有

本行 800,000,000 股和 10,000 股 ， 分别占本行总股本的 9.22%和

0.0001%，三者合计持有本行 868,000,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10.00%，为

本行合并第一大股东。

（四）本行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报告期内， 本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不存在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30%的情形，单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合并第一大股东的合并持股比

例均无法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本行任何股东及其关联方均无法控

制股东大会或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无任何一名股东及其关

联方提名的董事人数超过 3 名，任何股东均无法控制本行董事会或对董事会

作出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本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行章程的规定由董事

会任免，任何股东均无法控制或能够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据此，本行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

2、实际控制人最近最近三年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本行股权结构分散，不存在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30%的情

形；亦不存在按照股权比例、公司章程或者协议安排能够控制股东大会半数

以上表决权或董事会半数以上投票权的股东。 本行自设立起，主营业务未发

生变更。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转良好，可施行有效的公司治理。 本行

按序合计持股超过 51%的股东上海国际集团及其子公司上海国资经营和上

海国际资管、中远海运集团、宝钢股份、久事集团、太平洋寿险、国盛资产和沪

杭甬高速分别作出承诺，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同时，本行高级

管理层在最近三年内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据此，本行的股权及控制结构、高级管理层和主要业务在近三年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本行的股权及控制结构不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且相关股东已

采取承诺股份锁定等有利于本行股权及控制结构稳定措施，符合《〈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的理解

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四条的相关要求，本行最近三年

均无实际控制人，该等情形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最高的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及其在本行任职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在本行任职情况

1 高翠蓉 8,040,000 0.0926 无

2 金俊 8,000,000 0.0922 无

3 宋琳 4,800,000 0.0553 无

4 郭亚娟 3,280,000 0.0378 无

5 陈惠其 3,200,000 0.0369 无

6 熊辉 1,600,000 0.0184 无

6 林纹如 1,600,000 0.0184 无

6 缪秋芬 1,600,000 0.0184 无

6 宋哲君 1,600,000 0.0184 无

6 解放 1,600,000 0.0184 无

6 吴建民 1,600,000 0.0184 无

6 邱雅芬 1,600,000 0.0184 无

6 何军 1,600,000 0.0184 无

6 潘正伟 1,600,000 0.0184 无

6 周惠琴 1,600,000 0.0184 无

6 冯晓华 1,600,000 0.0184 无

6 罗国荣 1,600,000 0.0184 无

6 肖迪珠 1,600,000 0.0184 无

6 黄静 1,600,000 0.0184 无

合计 49,720,000 0.5728 -

（六）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请参见招

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

愿锁定的承诺” 。

（七）本次发行前持有本行 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持有本行股份总数 5%及以上的股东

共有 7 家，即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

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上述持有本行股份总数 5%及以上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本行国有股权确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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